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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处罚文书号
	备注

	1
	福州建垒建材有限公司
	2025年11月中旬福州建垒建材有限公司2号干燥窑和1号干燥窑连接处的管道脱落，在未向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申请的情况下，启用事故应急排气口（2号绿色排气筒（排放口2）），导致2025年11月中旬至2025年12月16日（检查当天）2号干燥窑生产的废气未经处理直接通过绿色排放口2（事故应急排气口）排气筒排放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三款：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（三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。”
	拾肆万贰仟元人民币罚款（14.2万元）
	2026年3月24日
	闽榕连生态罚决〔2025〕0020号

	

	2
	福州兴连酿造有限公司
	福州兴连酿造有限公司从11月中旬开始生产至11月26日期间，污水蓄水池有破损渗漏流到东南侧厂外的沟渠，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危害扩大。 
	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企业事业单位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，未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或者未采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的，由省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
	罚款人民币壹万元（1万元）
	 2026年3月30日

	闽榕连生态罚决〔2025〕0021号

	



